洮北区2024年中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加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管理工作，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4）的通知》要求，洮北区中小学校起始年级今年继续实行“阳光招生”政策。为确保工作顺利实施，特制定本方案。

    一、招生计划
根据《吉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结合洮北区中小学实际，逐步消除大校额问题。小学班额不超过45人，中学班额不超过50人。

二、招生方式

城内各中小学只招收本学区学生，不允许招收其他学区、周边农村的学生。农村小学只招收本乡镇学生，农村初中只招收本乡镇小学毕业生。随迁子女、城内户籍租房居住的，由教育部门统筹安排指定学校入学。
三、学区调整

2024年铁路二中不再招收新生，学区内学生到第二中学报名入学。
四、招生对象

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年满6周岁（2018年8月31日以前出生，含8月31日）的适龄儿童。

初中一年级新生招生对象为应届小学毕业生（并已在全国电子学籍系统中建籍）。

五、招生步骤

2024年中小学招生共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6月24日—7月8日）。
研究制定招生工作方案及相关措施，加强领导，明确任务，责任到人，严肃招生纪律，确保2024年招生工作规范有序。

第二阶段：学生报名阶段（7月15日—7月19日）。
小学入学适龄儿童和小学毕业生按照政策解读中入学条件提供所需相关证明材料，到相应学区报名。各校采用合理方式统筹调度好家长报名具体时间。区教育局将组织相关科室到各校监督学校新生报名工作。

第三阶段：学生入学条件资格审核阶段（7月22日—7月26日）。
各校对学生报名所需的相关证件严格审查，并组织人员深入社区，对报名学生是否符合学区内学生进行确认；对房本和户口本有疑义的，各校可到产权处和公安部门集中核对。对不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退回原学区，对弄虚作假、违规操作、审核不严的人员追究相关责任。
第四阶段：公示阶段（7月29日—7月31日）。
经各校确认后的学区内所有新生名单在各校门前进行公示，经举报查实非学区内的学生回原学区就读。

第五阶段：发放录取通知书（8月1日—8月3日）。
对公示无异议的各中小学新生发放经区教育局、学校盖章确认的入学通知书。

第六阶段：电脑派位分班（8月14日—8月15日）。
区教育局对城内各中小学的新生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和整理，为“电脑派位”分班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区教育局根据分班工作日程安排，选派人员现场监督各校分班全过程。分班完成后，家长代表、班主任、校长、区教育局领导要在班级的学生名单上签字并公示（一式三份，一份张贴在学校大门口显著处，一份学校留存，一份区教育局备案）。电脑派位分班结束后，将新生相关信息录入学位锁定查询信息库。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落实区委第二巡察组反馈意见整改，平稳有序推进招生工作，成立以区教育局局长为组长，副局长、驻教育纪检监察组组长为副组长，相关科室组成的洮北区“阳光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招生工作的协调、指导和监督检查。各学校要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一把手负总责，落实工作职责，制定招生工作方案，严格规范程序，稳步推进。要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广泛宣传阳光招生政策，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二）履行控辍职责。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严格按照省、市工作要求，切实履行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法定职责，建立失学辍学适龄儿童工作台账，认真落实联控联保工作机制。延缓入学儿童按程序到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审批备案。各小学要严格排查小学毕业后学生去向，各中学对学区内未入学的学生依法劝返，确保做好控辍保学工作。

（三）严肃过程管理。严格落实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规定。一是严格执行招生计划。各校要严格按照招生计划数量招生，不得跨学区招生，不得突破计划招生，不得变相“掐尖”选生源，对超计划招收学生不予建立学籍。二是严格执行阳光分班方案。各校要严格执行电脑随机派位分班，严禁设立任何名义重点班、快慢班。要严格规范分班后管理，电脑派位分班后，学生不允许调班。中小学起始年级一年内不允许转学。三是严格做好教师均衡配备。在新一年教师配备时，做好名师、骨干教师统筹均衡搭配。分班前，各中小学将已经研究确定的各班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组合名单上报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审核、备案，班主任和任课教师不准擅自调换，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需报区教育局批准。四是严格执行学籍管理。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保证标准班额，非学位空缺情况不得转入转出。新生入学后各学校要按照吉林省新生建籍时间节点做好学籍录入工作。

（四）严格执纪问责。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4）的通知》要求，完善招生管理办法，建立招生区域、招生时间、报名地点和招生结果等相关招生信息公示制度，健全违规招生查处和责任追究机制，畅通举报和申诉受理渠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违规招生行为要一查到底，依法依纪严肃追究违规学校第一责任人及相关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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